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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茲修正司法院組織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郝柏村

司法院組織法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法依憲法第八十二條制定之。

第　二　條　　司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第　三　條　　司法院置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均以合議行之。

大法官會議，以司法院院長為主席。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以資深大法官充審判長；資同者以年長者充之。

第　四　條　　大法官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十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二、曾任立法委員九年以上而有特殊貢獻者。

三、曾任大學法律主要科目教授十年以上而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有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權威著作者。

五、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具有前項任何一款資格之大法官，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

第　五　條　　大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大法官之任期，每屆為九年。

大法官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大法官任期屆滿而未連任者，視同停止辦理案件之司法官，適用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四十條第三項之規定。

第　六　條　　大法官審理案件之程序，另以法律定之。

第　七　條　　司法院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其組織均另以法律定之。

第　八　條　　司法院院長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屬機關。

司法院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司法院院長出缺時，由副院長代理；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經國民大會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司法院副院長出缺時，暫從缺；至總統提名繼任副院長經國民大會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同時出缺時，由總統就大法官中指定一人代理院長；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副院長經國民大會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第　九　條　　司法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副秘書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秘書長承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副秘書長承院長之命，襄助秘書長處理本院事務。

第　十　條　　司法院設秘書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文書之收發、分配、繕校、保管及處理事項。

二、關於各種司法會議之籌劃、議事事項。

三、關於施政計畫及工作報告之彙編事項。

四、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五、關於公報之編印及發行事項。

六、關於司法法規、圖書、刊物之蒐集、出版及管理事項。

七、關於公產、公物及車輛之管理事項。

八、關於本院及所屬各機關房舍修建之審核及監督事項。

九、關於款項出納事項。

十、關於事務管理事項。

十一、關於公共關係事項。

十二、關於其他交辦事項。

第十條之一　　司法院設大法官書記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聲請解釋案爭點之初步整理及相關資料之蒐集、編譯事項。

二、關於政黨違憲案爭點之初步整理及相關資料之蒐集、編譯事項。

三、關於審理案件文書、紀錄之編製及有關事項。

四、關於司法院解釋、憲法法庭裁判之公布及通知事項。

五、關於解釋、裁判彙編及各國憲法審判制度相關資料之蒐集、編譯事項。

六、關於其他與大法官行使職權有關之行政事項。

第十一條　　司法院設左列各廳：

一、民事廳。

二、刑事廳。

三、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四、司法行政廳。

第十二條　　民事廳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民事訴訟審判之行政事項。

二、關於勞資爭議事件之行政事項。

三、關於財務案件之行政事項。

四、關於非訟事件之管理事項。

五、關於公證事件之管理事項。

六、關於提存事件之管理事項。

七、關於破產事件之管理事項。

八、關於民事強制執行之管理事項。

九、關於民事有關司法法規之研擬事項。

十、關於其他與民事審判有關之行政事項。

第十三條　　刑事廳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刑事訴訟審判之行政事項。

二、關於少年事件處理之行政事項。
三、關於交通案件之行政事項。

四、關於流氓感訓案件之行政事項。

五、關於社會秩序維護案件之行政事項。

六、關於刑事有關司法法規之研擬事項。

七、關於其他與刑事審判有關之行政事項。

第十四條　　行政訴訟及懲戒廳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行政訴訟審判之行政事項。

二、關於公務員懲戒審議之行政事項。

三、關於行政訴訟及公務員懲戒有關司法法規之研擬事項。

四、關於其他與行政訴訟審判及公務員懲戒審議有關之行政事項。

第十五條　　司法行政廳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法院組織之規劃與調整事項。

二、關於法院行政之研究發展事項。

三、關於法院行政業務之檢查、考核事項。

四、關於司法院院內行政業務研究發展及檢查、考核事項。

五、關於司法機關之便民服務及訴訟輔導事項。

六、關於司法制度、司法機關組織等法規之研擬事項。

七、關於外國司法制度、法律之編譯、介紹事項。

八、關於不屬於其他各廳處之司法機關行政事項。

第十五條之一　　司法院設資訊管理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司法資訊體系之整體規劃事項。

二、關於司法資訊軟體之研究、開發事項。

三、關於所屬各機關資訊系統設置之諮詢、指導事項。

四、關於司法資訊設備相互支援之輔導、協調事項。

五、關於司法資訊業務有關人員之訓練事項。

六、關於司法資訊之督導、考核、管理及維護事項。

七、關於其他有關司法資訊管理事項。

第十六條　　司法院秘書處、大法官書記處及資訊管理處各置處長、副處長一人；各廳各置廳長、副廳長一人；廳、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廳、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各廳、處長分別掌理各該廳、處業務；各副廳、處長襄助廳、處長處理業務。

第十七條　　司法院置參事六人至八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掌理撰擬、審核關於法案、命令事項。

第十八條　　司法院置秘書八人至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七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編纂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專門委員八人至十二人，高級分析師一人，高級管理師一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二十六人至三十六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編審六人至八人，專員十四人至二十二人，分析師四人，技正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設計師三人，管理師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三十七人至五十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其中二十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速記員三人至六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技士二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官四十二人至五十二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七人，職務得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助理設計師七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操作員八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雇員三十六人至五十二人。

第十八條之一　　大法官每人置公費助理一人，聘任，與大法官同進退。

第十九條　　司法院設人事處，依法律規定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人事處置處長、副處長各一人，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九條之一　　司法院設會計處、統計處，依法律規定分別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會計處置會計長、副會計長各一人；統計處置統計長、副統計長各一人。會計長、統計長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至第十三職等；副會計長、副統計長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九條之二　　司法院設政風處，依法律規定辦理政風事項。政風處置處長、副處長各一人，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處長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二十條　　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依法審議各級法院法官、行政法院評事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之任免、轉任、遷調、考核、獎懲事項。

前項委員會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最高法院院長、行政法院院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司法院各業務廳廳長、高等法院院長及最高法院法官代表一人、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地方法院法官代表七人為委員。法官代表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第二十一條　　司法院得因業務需要，於院內設各種委員會；其委員及所需工作人員，由院長就所屬人員中指派兼任之。

第二十二條　　司法院處務規程，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二條之一　　司法院設司法人員研習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茲制定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組織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郝柏村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司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二條之一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 (以下簡稱本所) 掌理左列事項：

一、法官在職進修計畫之研擬及執行事項。

二、其他司法人員職前訓練及在職進修計畫之研擬及執行事項。

三、司法院暨所屬機關人事、會計、統計人員在職進修計畫之研擬及執行事項。

四、其他經司法院指定辦理之研習事項。

第　三　條　　本所設教務組、輔導組及總務組，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各組視業務需要，得分股辦事。

第　四　條　　本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綜理本所業務。

第　五　條　　本所置秘書一人、組長三人、專門委員二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導師五人至七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專員三人至六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組員六人至十二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二人至四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科員三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雇員十人至十六人。

第　六　條　　本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七　條　　本所設會計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八　條　　本所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本所得聘兼任講座，擔任教學。

第　十　條　　實任司法官轉任本所所長、教務組長、輔導組長、導師者，其年資及待遇均仍依相當職位之司法官規定列計。

第十一條　　本所各項行政章則，由本所擬訂，報請司法院核定。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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